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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1、 发行数量：30,947,336 股  

2、 发行价格：13.33 元/股  

3、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12,527,988.88 元  

4、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06,825,348.30 元  

 

 预计上市时间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然股份”、“公司”或“发 

行人”）本次发行新增 30,947,336 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30,947,336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张锦红先生仍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张锦红先生与张新宇先生仍为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审核注册批复过程 

1.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

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22-2024

年）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等；

对公司符合科创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

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上市地

点、滚存利润的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募集资金投向等事项作出了决议。同日，

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上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

案。 

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 

发行人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4 年 11 月 22 日。同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的授权期限延长 12 个月至 2024 年 11 月 22 日。 

 

2. 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3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审核意见为卓然股份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11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99 号），同意发行人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方式及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本次发行后 12 个

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发行的承销方式为代销。 

2. 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张锦红和张新宇，共 2 名特定发行对

象。张锦红和张新宇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4.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11 月 8 日。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3.5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上述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

式如下：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等情况需对本

次发行的价格进行调整，发行人可依据前述要求确定新的发行价格。 

鉴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45 元）已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实施完毕，根据本次发行股票定价原则，对本次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做出调整，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3.57 元/股调整为 13.33 元/股。 

5. 发行数量 

根据《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科创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1,252.80 万元，

鉴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45 元）已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实施完毕，根据本次发行股票定价原则，对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做出调整，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3.57 元/股调整为 13.33 元/股，本次

预计发行的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30,400,000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30,947,336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根据《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科创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本次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为 30,947,336



股（含本数），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1,252.80 万元（含本数）。 

根据发行对象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30,947,336 股，

认购资金总额为 412,527,988.88 元。其中张锦红认购数量为 15,473,668 股，认

购金额为 206,263,994.44 元；张新宇认购数量为 15,473,668 股，认购金额为

206,263,994.44 元。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未超过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已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6. 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12,527,988.88 元，扣除发行费用 5,702,640.58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406,825,348.30 元。 

7. 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

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

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股份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认购对象张锦红、张

新宇在本次发行股份认购完成后，持有股份的转让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相关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监管要求。 

8. 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 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12 月 19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 报告（XYZH/2023SHAA2B0110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 12 

时 止，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认购

对象 缴付的认购资金 412,527,988.88 元。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安信证券在

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23 年 12 月 20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 报告（XYZH/2023SHAA2B0109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止，

卓然股份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947,336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12,527,988.8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702,640.58 元（不含增值税），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人 民 币  406,825,348.30 元 。 其 中 新 增 股 本 人 民 币 

30,947,336.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375,878,012.30 元。 

2. 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涉及资产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 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

要求；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的定价、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 

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

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除发行对象以外）资金用于本

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本次认

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行

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公平、公正；

本次发行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书符合《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内容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 次 发 行 对 应 的 认 购 总 股 数 为 30,947,336 股 ， 认 购 总 金 额 为 

412,527,988.88 元。本次共 2 名特定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张锦红 13.33 元/股 15,473,668 206,263,994.44 36 

2 张新宇 13.33 元/股 15,473,668 206,263,994.44 36 

合计 - 30,947,336 412,527,988.88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

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张锦红和张新宇，共 2 名特定发行对象。 

张锦红先生：1969 年 9 月出生，身份证件号码：321086196909****，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通讯地址为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 268 弄 3 号 6 楼，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专业。1991 年 8 月至 1993 年 5 月，任靖江太和工业公司财务科科员；1993 年 6

月至 1997 年 5 月，任靖江市华光冶金铸造厂厂长；1997 年 6 月至 1998 年 7 月，

任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学员；1998 年 8 月至 2003 年 5 月，任江苏标新久保田工

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标新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2 年 7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卓然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卓然有

限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卓然有限董事长；2017 年 4

月至今，任卓然股份董事长；2006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卓然靖江董事长兼

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任卓然靖江董事。 

张新宇先生：1990 年 8 月出生，身份证件号码：321282199008****，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通讯地址为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 268 弄 3 号 6 楼，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毕业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风险灾害与环境管

理专业。2013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卓然有限总经理助理；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卓然股份总经理助理；2018 年 7 月至今，任卓然股份副总经理；

2017 年 4 月至今，任卓然股份董事；2017 年 6 月至今，任江苏卓企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2015 年 6 月至今，任坦融投资执行董事；2015 年 7 月至今，任中科苏

派执行董事；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博颂化工的执行董事；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2 月，任苏州嘉科执行董事；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任卓然

数智执行董事；2023 年 4 月至今，任卓然数智董事长。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张锦红和张新宇。张锦红先生为发行

人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新宇先生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数量

（股） 

1 张锦红 
境内自然

人 
60,000,000 29.61 60,000,000 

2 马利平 
境内自然

人 
14,203,124 7.01 - 

3 

青岛国投鼎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国投鼎兴启宏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其他 4,050,000 2.00 - 

4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国寿

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其他 3,751,636 1.85 - 

5 
苏州衍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仓衍

盈壹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604,415 1.78 -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256,810 1.61 - 

7 北京金源君泰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2,147,922 1.06 - 

8 泰达瑞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67,773 0.97  

9 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941,743 0.96 -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1,936,348 0.96 - 

合计 96,859,771 47.79 60,000,000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 2023 年 9 月 30 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

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量 

（股） 

1 张锦红 境内自然人 75,473,668 32.31 75,473,668 

2 张新宇 境内自然人 16,561,668 7.09 16,561,668 

3 马利平 境内自然人 14,203,124 6.08 - 

4 

青岛国投鼎兴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青岛国投鼎兴启

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其他 4,050,000 1.73 - 

5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

国寿安保基金国寿股份均衡

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其他 3,751,636 1.61 - 

6 

苏州衍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太仓衍盈壹号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3,604,415 1.54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256,810 1.39 - 

8 北京金源君泰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2,147,922 0.92 - 

9 泰达瑞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67,773 0.84  

10 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941,743 0.83 - 

合计 126,958,759 54.34 90,947,336 

 

（三）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张锦红先生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张锦红先生与张新宇先生仍为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优化资产结构，提高每股净资 



联系电话：021-55518888 

传真：021-35082151 

 

2.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负责人：顾功耘 

经办律师：王立、杨继伟、王倩倩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3. 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负责人：谭小青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亮、洪祥昀、吴晓蕊、郭洋、李婷婷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